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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证券代码：601619   证券简称：嘉泽新能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82 

    债券代码：113039    债券简称：嘉泽转债 

 

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 

提示性公告 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1、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，且本次发行符合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为上海博荣益弘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荣益弘”），系公司现控股股东北京嘉实龙博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实龙博”）全资子公司、实际控制

人陈波先生控制的企业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，按照本

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459,770,114股测算，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嘉实

龙博变更为博荣益弘，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3、本次发行事项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，包括但不限于获

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并批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

约，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等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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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博荣益弘发行459,770,114股股票（以下简称

“本次发行”），博荣益弘全部以现金参与认购。博荣益弘为公司现

控股股东嘉实龙博全资子公司、实际控制人陈波先生控制的企业，根

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博荣益弘系公司关

联法人，博荣益弘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

易。 

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召开的三届三十六次董事会、三届二十

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。 

2024年11月12日，公司与博荣益弘签署了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与上海博荣益弘科技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》”）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实控人陈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

下： 

股东名称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

认购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 

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 

持股数量 

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 

北京嘉实龙博

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 

393,209,043 16.15% - 393,209,043 13.59% 

金元荣泰投资

管理（宁夏）

有限公司 

333,591,237 13.70% - 333,591,237 11.53% 

陈波 44,600,788 1.83% - 44,600,788 1.54% 

博荣益弘 - - 459,770,114 459,770,114 15.8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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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771,401,068 31.69%  1,231,171,182 42.54%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公司股本总额为2,434,351,234股，实控人陈

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

771,401,068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31.69%。 

按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459,770,114股计算，本

次发行后，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嘉实龙博变更为博荣益弘，陈波先生

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2.54%。公司的实际

控制人仍为陈波先生，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二、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博荣益弘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波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景乐路228号3幢（廊下乐农文化

创意产业园）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

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企业管理；企业形象

策划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咨询策划服务；电子产品销售；计算

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。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实际控制人：陈波。 

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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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

（https://shiming.gsxt.gov.cn/index.html）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

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等，博荣益弘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》主要内容 

公司与博荣益弘于2024年11月12日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

购协议》，协议主要内容包括认购标的、认购方式、认购价格、认购

款项支付、认购金额、认购数量、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、生效条件和

违 约 责 任 等 ， 详 情 请 见 公 司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发布的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

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》等相关公告。 

四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并批

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，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

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。上述事项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注册，以及获

得相关批准或注册的时间，均存在不确定性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规

定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豁免博荣

益弘的要约收购义务后，博荣益弘可免于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

约。 

3、按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459,770,114股测算，

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嘉实龙博变更为博荣益弘，本次发行不会

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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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


